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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2025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市戒毒所职能简介
1.负责收治遂宁市辖区内被公安机关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戒毒人员。

2.依法通过行政强制措施为戒毒人员提供科学规范的戒毒治疗、心理治疗、身体康复训练和卫生、道德、法制教育以及职业技能培训。

3.开展诊断评估、教育感化和深挖犯罪等工作，并为办案人员询问和家属探访会见提供方便与服务。
（二）市戒毒所2025年重点工作

一、聚焦“一条主线”（ 创建法治文明监所）、细化“三项措施”
1、细化队伍管理措施。聚焦专业化队伍建设，通过日常差异化考评严抓队伍管理，并围绕“戒毒康复成效、新型毒品趋势、降低复吸率”等方面组织课题研判，不断提升队伍综合能力素养。
2、细化服务办案措施。定期与省内司法强戒所沟通交流，全力保障基层办案单位送戒的传染病、肢体残缺、精神障碍吸毒人员收治工作，适时与办案单位信息共享，以实际行动服务执法办案和打击质效。
3、细化权益保障措施。每季度邀请5名“特邀执法监督员”进监所开展活动，每月2次“所长接待日”畅通戒毒人员及其亲属投诉和意见反馈渠道，立足现有条件，高标准落实好部局关于被监管人员健康权益保障的系列要求。
二、实现“五个成效”
1、戒毒矫治有成效。坚持戒毒矫治由“粗放型”向“细致型”转变，树起精品管理理念，“一人一策”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定期回访帮扶等工作，提升回归社会的生存能力，切实降低复吸率。
2、监所队伍有典型。树立“文化育警”理念，积极培育先进典型，通过“监管之星”“监所开放日”常态展示队伍风采，争取选树4名以上优秀民辅警典型获市局表彰。
3、服务大局有成果。充分发挥“教育、感化、挽救”职责，及时化解涉戒毒人员感情债、亲情债、经济债等矛盾纠纷，扎实做好“就地解决”文章，利用戒毒人员了解“毒源、毒友、毒窝”等特点，组织业务骨干深挖扩线，争取办理2件以上精品案件。
4、禁毒宣传有品牌。积极对接政府部门、学校，请进来走出去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宣传活动，定期对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独居老人和困难家庭进行走访帮扶，常态开展禁毒宣传进社区、进学校等系列活动，依托禁毒教育基地挖掘打造禁毒教育品牌亮点，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助推社会禁毒成效。
5、爱警暖警有实效。结合民辅警岗位需求，分批次组织骨干到外地参观见学，拓展视野，提升业务素养，对患病民辅警及时走访慰问，在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前夕组织喜闻乐见的团建活动，全力保障队伍身心健康。
二、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市戒毒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2025年收支总预算509.38万元，较2024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56.84万元，主要是缩减了项目经费预算、在职人员减少1人。
（一）收入预算情况

市戒毒所2025年收入预算509.38万元，其中：上年结转3.02万元，占0.6%；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06.36万元，占99.4%。

（二）支出预算情况

市戒毒所2025年支出预算509.3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69.68万元，占72.58%；项目支出139.7万元，占27.42%。
三、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市戒毒所2025年收支总预算509.38万元，较2024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56.84万元，主要是缩减了项目经费预算、在职人员减少1人。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06.36万元、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02万元、；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443.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8.2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3.0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4.68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市戒毒所2025年收支总预算509.38万元，较2024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56.84万元，主要是缩减了项目经费预算、在职人员减少1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公共安全支出443.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8.2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3.0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4.68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 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行政运行（项）2025年预算数为280.62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

2. 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25年预算数为3.02万元，主要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

3. 公共安全支出（类）强制隔离戒毒（款）行政运行（项）2025年预算数为44.63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
4. 公共安全支出（类）强制隔离戒毒（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25年预算数为3.3万元，主要用于：物业管理相关费用支出。
5. 公共安全支出（类）强制隔离戒毒（款）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生活费（项）2025年预算数为111.83万元，主要用于：戒毒人员脱毒治疗、一般疾病治疗、生活费开支、杂支费等。
6.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25年预算数为1.54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费用支出。
7.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5年预算数为26.71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费用支出。
8.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25年预算数为13.05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9.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5年预算数为24.68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市戒毒所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369.68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291.4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险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公用经费78.2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劳务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六、“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市戒毒所202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5.0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85万元。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与2024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与2024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2024年预算持平。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1辆，其中：大型客车1辆。
2025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2025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85万元，用于1辆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主要保障戒毒人员转送司法戒毒所、戒毒人员平时就医等工作开展。
七、“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市戒毒所2025年“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数4万元，其中：会议费0万元，培训费0万元，差旅费4万元。

（一）会议费与2024年预算持平。
（二）培训费与2024年预算持平。
（三）差旅费较2024年预算持平。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市戒毒所2025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市戒毒所2025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5年，市戒毒所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34万元，较2024年预算减少2.5万元，下降6.8%。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5年，市戒毒所安排政府采购预算5.7万元，主要用于采购办公电脑、汽车保险、汽车维修费、汽车燃油费。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底，市戒毒所共有车辆1辆，其中，地厅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定向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1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2025年单位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5年市戒毒所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4个，涉及预算136.68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0个，涉及预算0万元；运转类项目0个，涉及预算0万元；其他运转类（常年项目）项目4个，涉及预算136.68万元。
十一、名词解释
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3. 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 “三公”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部门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部门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生活费：指强制隔离戒毒所用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生活的各项开支，包括伙食费、水电费、日常用品补助费、医疗康复费、杂支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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